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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投資設立全資子公司的公告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通銀行」或「本行」）董事會（以下簡稱「董事會」）欣然
宣佈本行擬以共79億港元投資發起設立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交銀香
港」），出資總金額將佔交銀香港股本的100%（以下簡稱「本次投資」）。

一、本次投資概述

為加強本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下簡稱「香港」）零售業務的發展，本行2013年3月27
日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香港分行轉制方案的議案》，
該議案有效表決票17票，同意17票，反對0票，棄權0票。根據董事會決議（以下簡稱
「轉制方案決議」），本行擬出資79億港元，在香港投資設立全資子公司交銀香港，並
將本行香港分行的零售業務轉移至交銀香港。根據《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決議
公告》，本行在轉制方案獲得相關監管機構批准後履行相應披露事項。

2015年10月30日，本行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延長香港分行轉
制方案決議有效期及授權期限的議案》，同意將轉制方案決議有效期及相關授權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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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至2018年3月26日止。該議案有效表決票17票，同意17票，反對0票，棄權0票。

本次投資不構成重大關聯交易和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根據《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
東大會對董事會授權方案》關於股本權益性投資許可權的規定，無需提交股東大會審
議。

二、投資標的基本情況

交銀香港股本擬為79億港元，註冊地在中國香港。本行出資比例為100%。交銀香港
之設立已於2014年1月20日獲中國銀監會批覆同意，而交銀香港亦於2015年9月29日
獲香港金融管理局頒發銀行牌照，可按香港《銀行業條例》（第155章）經營銀行業務。
交銀香港擬專司零售銀行業務及私人銀行業務。本行擬通過《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
司（合併）條例》，將由本行香港分行經營、構成本行在香港的零售銀行業務和私人銀
行業務之業務、資產和法律責任，轉移予交銀香港（「業務轉移」）。

2017年7月5日，《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在香港立法會通過三讀
動議，《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於2017年7月14日經香港行政長官頒佈
後生效。業務轉移將於交銀香港董事局指定之日起生效，業務轉移涉及的資產負債
規模以業務轉移之指定生效日為準。指定日期將於適當日期在香港政府憲報公佈。
業務轉移生效後，本行香港分行仍保留其現有的其他業務，並會繼續持有在香港營
業的銀行牌照。

交銀香港將依照香港《銀行業條例》及相關監管機構之規定，設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架
構，作為本行全資子公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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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投資對本行的影響

本次投資的資金來源為本行自有資金。

本次投資是本行在香港穩健經營的業務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和深化零售及私人銀行
業務，體現了本行對香港的客戶、員工和業務夥伴的長期承諾。

通過業務轉移，由交銀香港在香港重點提供零售銀行和私人銀行服務，本行原有的
香港分行則重點提供公司銀行服務和其他銀行服務。通過上述措施，對客戶的分工
服務定位將更加清晰專注，本行香港分行與交銀香港均可在這基礎上設計更為專業
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兩者之間也可實現業務互補。有利於本行充分發揮多元化業務
條線的經營協同效應，穩步提升集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價值創造能力和整體抗風
險能力。

四、本次投資的風險分析

地區經濟環境以及金融監管政策的變化可能對交銀香港未來的經營管理帶來風險。
本行及交銀香港將在業務發展策略與資產結構調整方面積極應對潛在風險。

承董事會命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江龍
公司秘書

中國上海
2017年7月14日

於本公告發佈之日，本行董事為牛錫明先生、彭純先生、王冬勝先生*、于亞利女士、 侯
維棟先生、王太銀先生*、劉長順先生*、黃碧娟女士*、劉寒星先生*、羅明德先生*、劉
浩洋先生*、彼得‧諾蘭先生＃、陳志武先生＃、于永順先生＃、李健女士＃、劉力先
生＃及楊志威先生＃。

* 非執行董事
# 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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